[bookmark: _GoBack]以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为抓手 推动昌江“十五五”法治政府建设纵深发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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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前，我县正处于“十五五”规划编制与实施的关键起步阶段，规范涉企行政执法是优化营商环境、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向纵深发展的核心抓手。近期，县司法局开展的规范涉企行政执法工作检查显示，我县在执法资质管理、执法行为规范等方面仍存在短板，若不及时破解，将影响“十五五”期间法治昌江建设质效，需引起相关部门高度重视。
一、当前我县涉企行政执法存在的主要问题
从检查数据及实际情况来看，我县涉企行政执法的“规范性”与“均衡性”不足问题较为突出，具体表现在三方面：
一是执法行为不规范问题显性化。通过海南省“互联网+监管”系统及行政执法监督平台核查发现，县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县农业农村局、县水务局、县交通运输局、县财政局等多个关键涉企执法部门，存在“未持证检查”“未按规定亮码执法”等违规情形，此类行为不仅降低执法公信力，更可能因程序违法引发企业投诉，影响营商环境评价。目前虽已发出10份行政执法监督意见书，并对住建、财政部门启动“监督一张网”整改，但尚未形成全领域、常态化的规范机制。
二是执法资质分布严重不均衡。全县现有有效行政执法证件500张，但部门间差距悬殊：县综合行政执法局（188人）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（82人）持证人数占比超半数，而县农业农村局、县统计局、县版权局、县水务局、县民族宗教事务局等直接服务农业、企业的部门持证人数为0；乡镇层面，昌化镇、王下乡等则存在“执法有需求、人员无资质”的矛盾，导致部分涉企执法任务难以合规开展，甚至出现“有执法权却无合格执法人员”的真空地带。
三是执法能力培训覆盖有短板。2025年下半年，我县公共法报考210人、专业法报考62人，但报考人员集中在少数部门：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报考公共法52人、专业法44人，占两类报考总数的45.7%；专业法报考中仅11个乡镇及部门参与，且多数单位报考人数不足3人，反映出部分部门对执法能力提升重视不足，培训针对性、覆盖面未能匹配“十五五”法治政府建设对执法队伍的要求。
二、结合“十五五”规划推进涉企行政执法规范的建议
针对上述问题，建议以“十五五”法治政府建设规划编制为契机，从“监管、配置、培训、问责”四方面发力，构建规范高效的涉企行政执法体系：
（一）建立执法资质“动态监管+刚性约束”机制
将行政执法证件管理纳入“十五五”法治政府建设考核指标，依托海南省“互联网+监管”系统，建立“持证人员数据库”，实时更新各部门持证人数、证件有效期、执法记录等信息；对县农业农村局、县水务局等“0持证部门”，明确“6个月内至少50%涉企执法岗位人员取得资质”的整改目标，由县司法局联合营商环境局开展专项督导；同时，推行“亮码执法必查制”，企业可通过扫码查询执法人员资质，对未亮码、无证执法行为实行“一次通报、二次约谈、三次问责”，从源头杜绝程序违法。
（二）优化执法力量“统筹调配+定向补充”格局
结合“十五五”期间我县产业发展重点，统筹全县执法资源：对农业农村、水务等“执法需求大但资质缺”的部门，从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相关业务大队抽调骨干开展“结对帮扶”，同时定向招录具备执法资质的专业人员；把乡镇执法中队列为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派出部门，由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根据各乡镇执法需求，选派有执法资格的人员，确保每个乡镇至少有3-5名合格的涉企执法人员，避免出现“执法盲区”。
（三）构建分层分类“精准培训+考核挂钩”体系
针对“公共法报考集中、专业法报考不足”的问题，将执法培训纳入“十五五”干部教育规划：一是“按需设班”，对农业农村、水务等部门开设培训班，邀请省、县法律专家结合涉企案例授课，提升“0持证部门”报考率、通过率；二是“下沉培训”，在十月田镇、海尾镇等基层单位设立培训点，解决乡镇执法人员“工学矛盾”；三是“考核绑定”，将执法资格考试成绩与干部评优、岗位聘任挂钩，对连续2次未通过考试的涉企执法岗位人员，实行岗位调整，倒逼执法队伍提升专业能力。
（四）强化执法监督“常态巡查+企业参与”机制
将“监督一张网”机制从住建、财政部门扩展至所有涉企执法部门，县司法局每季度开展“随机抽查+企业回访”，重点核查整改落实情况；同时，畅通企业投诉渠道，在“昌江营商环境”公众号开设“执法监督入口”，企业可上传无证执法、不亮码执法等证据，对投诉属实的案件，不仅问责执法人员，还将部门整改情况纳入年度营商环境考核，形成“企业监督+政府监管”的双重约束，让规范执法成为“十五五”期间我县法治政府建设的鲜明底色。
规范涉企行政执法是一项系统工程，需以“十五五”规划为引领，从制度、人员、监督多维度发力，才能切实提升执法公信力、优化营商环境，为我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法治根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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